附件1
[bookmark: _GoBack]梁河县葫芦丝文化旅游产业发展专项
资金管理办法（试行）

 为深入推进梁河县葫芦丝文化旅游产业发展，进一步规范和加强葫芦丝文化旅游发展资金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做亮“葫芦丝之乡”品牌，根据《梁河县葫芦丝文化旅游产业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23—2025年）》（梁办发〔2023〕20号），结合实际情况，特制定本《管理办法（试行）》。
1、 设立葫芦丝文化旅游产业发展专项资金
（1） 本《管理办法（试行）》所称的葫芦丝文化旅游产业发展专项资金（以下简称“专项资金”），是指以县财政投入为引导，上级帮扶单位资金投入为基础，鼓励社会各界共同捐资设立的，专项用于葫芦丝文化旅游产业发展的专项资金，本专项资金所扶持项目，应具备良好的文化和旅游属性及市场前景，能够发挥良好的社会和经济综合效益。
（2） 资金来源。县财政连续三年每年根据实际需求投入不低于30万元作为引导资金，上级帮扶单位投入作为基础资金，鼓励社会组织、企业、法人和公民自愿捐资。
（3） 基本原则。坚持公开公正、择优扶强、绩效导向、奖补结合的原则，发挥财政资金的引导和激励作用。
（4） 专项资金在县文化和旅游局设立专管账户，由县文化和旅游局负责资金的管理、审批和发放，由县红十字会负责社会资金的吸收。
2、 扶持奖励范围和标准
（1） 鼓励原材料本地化种植
支持打造梁河县葫芦、紫竹种植科技示范基地，发展种子培育、种苗种植、规范化管理、观光旅游等。用于鼓励群众种植，采用以奖代补方式，对县内新种植葫芦给予500元/亩的奖励，新种紫竹给予600元/亩的奖励。
（2） 培育壮大市场主体
1. 支持培育梁河县葫芦丝龙头企业。采用以奖代补方式，对县内年产葫芦丝1万支以上或销售额达500万元以上的企业，给予5万元/年的资金奖励；对县内年产葫芦丝5万支以上或销售额达1000万元以上的企业，给予10万元/年的资金奖励；对县内年产葫芦丝10万支以上或销售额达5000万元以上的企业，给予20万元/年的资金奖励。同时鼓励企业进一步拓宽网络市场及销售渠道，对县内每年网上销售葫芦丝达1万支以上的企业，给予1万元/年的资金奖励；对县内每年网上销售额达5万支以上的企业，给予5万元/年的资金奖励。（网络销售奖励和年销售奖励按就高不就低原则发放，不重复奖励）
2. 支持打造梁河县葫芦丝系列文创产品研发地、文创工艺品集散地。采用以奖代补方式，对县内年产文创产品1万件以上，或销售额达200万元以上的企业，给予5万元/年的资金奖励；对县内年产文创产品5万件以上，或销售额达500万元以上的企业，给予10万元/年的资金奖励；对县内年产文创产品10万件以上，或销售额达1000万元以上的企业，给予15万元/年的资金奖励。
3. 支持县内葫芦丝文化旅游开发，打造葫芦丝文化产业、葫芦丝研学游、葫芦丝考级游、葫芦丝夏令营等配套旅游相结合的旅游产业体系，在引流、基础设施建设、配套旅游设施建设等方面给予政策扶持，对年内营业额达500万元以上的旅游企业，采用以奖代补方式，给予10万元/年的资金奖励；对带团到县内开展葫芦丝寻根之旅的旅游企业，年内寻根之旅人数达到1千人以上的给予1万元/年的资金奖励，寻根之旅人数达到3千人以上的给予3万元/年的资金奖励，寻根之旅人数达到1万人以上的给予5万元/年的资金奖励（与年内营业额达500万元以上的旅游企业不重复奖励）。
（3） 支持葫芦丝文化传承和音乐创作
1. 对县内具有原创性、影响力、得到业内认可的葫芦丝音乐作品，每首作品给予一次性1万元的资金奖励，每个专辑（作品数量不少于12首）给予一次性10万元资金奖励（专辑内作品已获奖励的给予扣除）。
2. 支持编撰梁河葫芦丝教材，对按有关规定和程序进行正规出版、通过审定的关于梁河葫芦丝相关教材给予资金支持。
3. 对葫芦丝乐器研发有重要成果以及成立有关葫芦丝文化的专家工作站、文化名家工作室或非遗传承人工作室等研发、传承机构的，给予资金支持。
（4） 支持配套基础设施建设
支持在县内建设中国葫芦丝文化博物馆、葫芦丝艺术村镇、葫芦观光体验基地、葫芦丝产业发展园区等，在基础设施建设、配套旅游设施建设等方面给予资金支持。
（5） 支持葫芦丝文化交流合作
1. 打造国际葫芦丝品牌赛事，对县内每年固定举办的葫芦丝文化旅游节、有关葫芦丝大赛、葫芦丝校园集体展演等赛事活动给予资金支持。
2. 支持与各葫芦丝协会和高校的联系协作，对县内建立葫芦丝名师工作站、葫芦丝采风基地、葫芦丝音乐创作基地、葫芦丝高校实训基地、葫芦丝音乐定点考级等的，给予资金支持。
（6） 支持营造葫芦丝产业发展氛围
1. 对县内拍摄制作葫芦丝专题片、影视作品等给予资金支持。
2. 对设计和制作葫芦丝之乡对外宣传标志标识、城市地标、户外广告、路灯、配套宣传产品等给予资金支持。
3. 对县内或者引入葫芦丝产业发展园区内关于葫芦丝业态的相关产品、专利和门店给予资金支持。
4. 支持开展葫芦丝培训。对在县内开展的以非财政资金投入的葫芦丝培训机构和个人给予支持，年内培训人数在500人以上且每人学满14个课时的，每年给予一次性1万元的资金奖励；培训人数在1000人以上且人均学时不低于14个课时的，每年给予一次性2万元的资金奖励；培训人数在3000人以上且人均学时不低于14个课时的，每年给予一次性3万元的资金奖励。受财政资金支持的葫芦丝培训机构和个人不再重复奖励。
5. 支持葫芦丝人才培养。对培养葫芦丝音乐教师、葫芦丝专业技能制作人才等给予资金支持；对县内葫芦丝培训示范学校建设和葫芦丝进校园、进机关、进企业、进军营、进社区“五进”活动等给予资金支持。
3、 专项资金的申报、评审程序
（1） 申报。专项资金申报的企业（单位）和个人按照要求向县文化和旅游局进行项目申报，申报时间以县文化和旅游局的通知为准。县文化和旅游局根据年度工作要求，提出年度资金扶持重点、扶持条件、扶持标准、资金管理模式及有关要求等，并通过相关信息平台发布项目申报指南。
申报条件和要求：
1. 申报单位应是在本县从事研发、生产、服务、管理的企业、事业单位及其他机构。
2. 申报单位法人治理结构完善，财务制度健全，信用良好。
3. 申报单位提交的增加值、营业收入、纳税金额等经营指标数据应客观真实。
4. 申报单位最近2年未发生较大以上安全生产事故及其他重大以上违法行为。
5. 申报个人应是在本县从事种植、生产加工、经营服务、管理、创作的自然人。
6. 对虚假申报等违反规定骗取财政资金的行为，一经核实，追缴其获得的资金，取消今后申报资格，并按照《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进行处理。
（2） 初审。由县文化和旅游局会同相关部门，对拟扶持奖励项目进行初审，提出专项资金使用意见。
（3） 审定。由县文化和旅游局报请领导小组，常务副组长每半年召开1次领导小组会议联合审定，如遇10万元以上金额及特殊事项按照一事一议的原则提交领导小组会议审定。项目扶持金额可视当年度资金总额和项目申报情况做统一调整。
4、 拨付及监管
由县财政局根据资金分配方案及时下达资金，县文化和旅游局对资金的使用和项目进度进行跟踪管理。资金使用单位必须严格执行财务规章制度，各项支出必须按资金使用计划专款专用，并自觉接受财政、审计等部门对专项资金使用情况的监督检查。
5、 附则
（1） 本《管理办法（试行）》通过县政府常务会、县委常委会讨论研究，自印发之日起施行，到2025年12月31日止（2025年所涉及兑付资金于2026年底兑付完毕）。
（2） 本《管理办法（试行）》由县葫芦丝文化旅游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解释。
